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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773,656股，占总股本0.0615%；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5年1月26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向持有粤高速A股的股东作出对价安排， 所有非流通股获得在A股市场的流通权。

流通A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A股将获得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3.1股股票的对价；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即获得在A股市场上市流通权。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2005年12月21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通过。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2006年2月17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

行情况

1

罗永东等

21

名自然人

(

详见附件

)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

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者转让

；

向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偿还代为垫付

的等额股份

。

已履行

2

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

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者转让

；

向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偿还代为垫付

的等额股份

。

已履行

3

广东省交通发展有限

公司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

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者转让

；

特别承诺在十二个月的承诺期限届满后

，

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

向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

司偿还代为垫付的等额股份

。

已履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5年1月26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773,65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615%；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冻结的股

份数量

(

股

)

1

罗永东等

21

名自然人

(

详见附件

)

62,674 62,674 0.0142 0.0134 0.0050

2

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121,743 121,743 0.0276 0.0260 0.0096

3

广东省交通发展有限

公司

589,239 589,239 0.1338 0.1259 0.0469

合计

773,656 773,656 0.1756 0.1653 0.0615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440,485,326 35.04% -773,656 439,711,670 34.98%

1

、

国家持股

409,977,151 32.61% 409,977,151 32.61%

2

、

国有法人持股

21,712,738 1.73% 21,712,738 1.73%

3

、

其他内资持股

8,795,437 0.70% -773,656 8,021,781 0.64%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8,063,849 0.64% -710,982 7,352,867 0.59%

境内自然人持股

575,146 0.05% -62,674 512,472 0.04%

高管股

156,442 0.01% 156,442 0.01%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816,632,422 64.96% 773,656 817,406,078 65.02%

1

、

人民币普通股

467,882,422 37.22% 773,656 468,656,078 37.28%

2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48,750,000 27.74% 348,750,000 27.74%

3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1,257,117,748 100% 0 1,257,117,748 1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

数量

变化

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1

罗永东等

21

名

自然人

(

详见附

件

)

72,395 0.0057 62

，

674 0.0050

注

1

2

江门新会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140,625 0.0112 121,743 0.0096

注

2

3

广东省交通发

展有限公司

589,239 0.0469 589,239 0.0469

注

3

合计

802,259 0.0638 773,656 0.0615

注1、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中的21名自然人股东股改实施日未持有公司股份，根据已经生效的(2012)

佛城法民二初字第2210-2222号《民事判决书》，（2013）佛城法民二初字第540-543号、（2013）佛城法民

二初字第937-940、94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21名自然人为粤高速相关限售流通股份的实际出资认购人，

相关股份应从佛山市南海区罗村开发总公司等法人单位名下变更到该21名股东名下。 经向中证登深圳分

公司查询，上述72,395股粤高速限售流通股份，已经司法执行程序，变更登记到相应的21名股东名下。 经

2014年10月20日按照10:1.34269的比例向交通集团偿还股改垫付对价9,721股， 目前所持限售股份为62,674

股。

注2、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股改实施日持有公司股份共计140,625股，经2014年10月

20日按照10:1.34269的比例向交通集团偿还股改垫付对价18,882股，目前所持限售股份为121,743股。

注3、广东省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在股改实施日已支付对价，目前所持限售股份为589,239股。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其股改实施日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没有发生其他变化。

本公司自股改实施日至今，没有发生发行、配股、权证行权、可转债转股、回购注销股本等情况，公司股

本没有发生变化。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

性公告

》

的日期

该 次 解 限 涉 及 的

股东数量

该 次 解 限 的 股 份 总

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

%

）

1 2007

年

2

月

13

日

62 49,522,541 3.94

2 2007

年

3

月

21

日

15 9,505,256 0.76

3 2008

年

1

月

4

日

6802 41,101,350 3.27

4 2009

年

4

月

3

日

679 4,622,870 0.37

5 2009

年

5

月

5

日

1 91,608 0.0073

6 2010

年

3

月

16

日

151 1,840,162 0.1464

7 2010

年

9

月

14

日

38 134,670 0.01071

8 2010

年

11

月

23

日

51 1,337,379 0.1064

9 2011

年

8

月

5

日

23 65,414 0.0052

10 2012

年

4

月

18

日

22 105,286 0.0084

11 2012

年

12

月

27

日

25 76,980 0.0061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国泰君安证券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书出具之日，粤高速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持有人均履行了

其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有关承诺。 粤高速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七、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是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是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是 √否；

若存在违规行为，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4、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是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5年1月23日

附：23名解限股东名单

序号 股东姓名 解限股数

(

股

)

1

罗永东

3042

2

温汉良

6086

3

段达巍

608

4

陈廷建

1826

5

江秀容

6084

6

彭双珍

3042

7

刘奕生

3042

8

范锦华

3042

9

朱卡达

3042

10

刘淦泉

3042

11

陈斌

1826

12

解观忠

608

13

徐国芬

1826

14

王素芳

608

15

黄赞

12174

16

老光敬

3042

17

何伟军

3042

18

梁伟贤

608

19

梁跃进

2434

20

冯广德

3042

21

习桂轩

608

22

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1743

23

广东省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589239

合计

773656

证券代码：000555� � � �证券简称：神州信息 公告编号： 2015-015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月10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 《关于召开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5-009，简称“原股东大会通知” ），定于 2015年1月27日召开公司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

东大会将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后公司于2015年1月13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出《关于召开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关

于召开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更新后）》，对原股东大会通知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正。 根

据相关规定，现发布本次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提醒公司股东及时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具体内

容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是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定召开公司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月27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1月26日-2015年1月2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月2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

00-15:00；通过深圳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月26日

15:00至2015年1月2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表决：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网络投票包含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

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6、会议出席对象：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1月21日（星期三），于2015年1月21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东），或者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7、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北正黄旗59号世纪金源香山商旅酒店金辉厅（香山公园东门外）。

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审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中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具体审议的议案如下：

1、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2、审议《关于聘请201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3、审议《关于预计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4、审议《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5、审议《关于下属子公司神州数码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神州数码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

行申请授信并由全资子公司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6、审议《关于子公司神州数码集成系统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申请授信并由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7、审议《关于子公司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向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授信

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8、审议《关于公司和下属子公司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神州数码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神州数

码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特别说明：以上第1、第5-8项议案需以特别决议即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神

州数码软件有限公司审议第3项议案时需要回避表决。

（二）议案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均已经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并同意提交公司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议案的相关内容详见同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相关文件。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的相关要求，上述议案均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

的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单独计

票，并对单独计票情况进行披露。

三、现场会议参加方法：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

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股票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股东授权委托书。

（3）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当

地邮戳为准。

2、登记时间：2015年1月23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3、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16号神州数码大厦五层资本证券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公司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或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ww.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一）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555。

2、投票简称：“神州投票” 。

3、投票时间：2015年1月27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①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②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100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 2.00元代

表议案2，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X中有多个需表

决的子议案，X.00元代表对议案X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X.01元代表议案X中子议案1，X.02元代表议案二

中子议案X，以此类推。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

元

）

总议案

100

1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1.00

2

《

关于聘请

201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2.00

3

《

关于预计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3.00

4

《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

4.00

5

《

关于下属子公司神州数码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

神州数码金信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申请授信并由全资子公司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

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5.00

6

《

关于子公司神州数码集成系统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

（

亚洲

）

有限公司申

请授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6.00

7

《

关于子公司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向永亨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申请授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7.00

8

《

关于公司和下属子公司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

、

神州数码信息系

统有限公司

、

神州数码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提

供担保的议案

》

8.00

备注：股东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视为对股东大会需审议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③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委托股数与表决意见的

对照关系如下表：

表决意见种类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④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和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分

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⑤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能撤单。

⑥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 采取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投票时间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月26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5年1月27日下午15：00。

2、股东办理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

细则（2014年9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1）申请服务密码

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 ，填写“姓名” 、“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号” 等资

料，设置6-8位的服务密码。 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比照买入股票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服务密码可以在

申报五分钟后成功激活。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

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3）申请数字证书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具体操作参见深交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证书服务”栏目。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陆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1）登陆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陆” ，选择“用户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 和“服务密码“；已申领

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以选择CA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五、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2、出席会议股东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3、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16号神州数码大厦五层资本证券部

邮 编：100080

联系电话：010-61853676

传 真：010-62694810

联 系 人：辛昕

电子邮箱：dcits-ir@dcits.com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另附：授权委托书及回执

特此通知。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23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我单位（本人）出席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次授权有效期自签署日至本次会议结束时止。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法人委托人（盖章）：

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指示：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2

《

关于聘请

201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3

《

关于预计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4

《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

5

《

关于下属子公司神州数码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

神州数码金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申请授信并由全资子公司神州数码系统集成

服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6

《

关于子公司神州数码集成系统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

（

亚洲

）

有限公

司申请授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7

《

关于子公司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向永亨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申请授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8

《

关于公司和下属子公司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

、

神州数码信

息系统有限公司

、

神州数码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

注：1、请在对应表决栏中用“√” 表示；

2、对于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对可能增加的临时议案是否有表决权：有□ 否□

签署日期：2015年 月 日

回 执

截止2015年1月21日，我单位（个人）持有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

参加公司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姓名（盖章）：

日期： 2015年 月 日

证券代码：600884� � �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01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4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

据）相比，将增加70%-120� %。

（三）本期业绩预告为公司根据经营情况的初步测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378.91万元。

（二）每股收益：0.447元/股。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主要系公司于期内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宁波银行股权15,549,797股，获得投资收益所致。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14年年报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报备文件

（一）董事会关于本期业绩预告的情况说明

（二）董事长、审计委员会负责人、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关于本期业绩预告的情况说明

股票简称：广州发展 股票代码：600098� � � �临2015-005号

债券简称：12广控01� � � �债券代码：122157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提前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14年1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

司和广州原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继续以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5,000万元补充其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自公司董事

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年1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

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和广州原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继续以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公告》。

2015年1月21日, �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将25,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并将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600307� � � �股票简称：酒钢宏兴 公告编号： 2015-001

债券简称：12酒钢债 债券代码：122129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4年年度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00�万元左右。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38,477,546.68元。

（二）每股收益：-0.3734元。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加大技术及管理创新，积极调整产品结构，提升效益品种比例；加强存货管理，

提高存货周转率，细化成本费用管理；采取区域资源调配联动、降低原料采购成本等措施，积极应对钢铁

市场的变化，实现业绩扭亏为盈。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14年年报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23日

证券代码：000069� � � �证券简称：华侨城A� � � �公告编号：2015-01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因该事项的方案有待进一步论证，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1月22日

开市起停牌，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后复牌并披露有关结果。

公司将及时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进行信息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证券代码：000065� � � �公告编码：2015-002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主营业务为国际工程承包，在公司国际工程业务市场开发中，与业主就相关项目签订项目合同是

国际工程市场开发的第一步，在正式合同约定的项目执行生效条件满足后，项目才可以生效执行，并对公司

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为充分揭示投资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将已生效在执行重大合同及已签订但尚未生效实施的重

大合同的进展情况进行梳理（附表），请投资者密切关注本公司该类业务的实施风险。

特别风险提示：

1、已签约尚未生效的合同其生效时间及执行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不构成影响。

2、公司承诺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3、公司承诺将及时披露重大合同生效进展情况。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1、已生效在执行合同：

合同名称

合同

签约

时间

合同生效

时间

合同履行

期限

合同履行进展情况

合同确认收入

情况

（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披露索引

伊朗德黑兰地铁

四号线项目

（

5.32

亿欧元

）

2005

年

7

月

6

日

项目分阶段 实 施

，

一期工程

1004

万欧

元

2007

年

8

月

17

日

已生效执行

，

现已

履行完毕

。

二期工

程

3646

万欧元

2008

年

6

月

2

日 生 效 执

行

，

现已履行完毕

。

四 号 线 剩 余 工 程

2012

年

12

月生效

。

48

个月

（

3

年

的保质期

）

项目进展顺利

，

按照进度执

行

。

累计确认收 入

451,216.80

万

元人民币

。

详见公司分别于

2005

年

8

月

26

日

、

2009

年

7

月

4

日 及

2010

年

12

月

2

日披露的

《

三届九次

董事会决议公告

》

和

《

关联交

易 公 告

》 《

重 大 合 同 进 展 公

告

》，

及在后续定期报告中披

露的项目进展情况

。

埃塞俄比亚

Addis

Ababa-Djibouti

铁

路车辆采购项目

代理合同

（

2.59

亿美元

）

2013

年

10

月

25

日

2014

年

6

月

24

个

月

（

3

年的保

质期

）

项目进展顺利

，

按照进度执

行

。

累计确认收 入

0

万元人民币

。

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29

日

披露的

《

重大合同暨日常关

联交易公告

》，

及在后续定期

报告中披露进展情况

建 造 老 挝

Xebangfai

河 流 域

灌溉和防洪管理

项目

（

15

亿美元

）

2010

年

8

月

20

日

项目分阶段生效实

施

，

一期合同

3105

万 美 元

2013

年

8

月

生效

。

一期合同履

约期限为

15

个月

。

项目进展顺利

，

按照进度执

行

。

正在促进后续项目生效

中

。

累计确认收 入

14,331.88

万 元

人民币

。

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21

日

披露的

《

重大项目公告

》，

及

在后续定期报告中披露进展

情况

缅甸蒙育瓦莱比

塘铜矿项目采购

施工总承包项目

合同

（

7

亿美元

）

2011

年

8

月

26

日

2011

年

10

月

18

日

18

个月

（

1

年

缺 陷 通 知

期

）。

截至目前设备发货完 成约

80%

，

土 建 安 装 完 成 约

10%

。

业主未能及时提供施

工条件

，

工期延后

。

目前项

目计划进行调整进展顺利

，

按照进度执行

。

累计确认收 入

128,578.74

万

元人民币

。

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7

日

、

2011

年

9

月

28

日披露的

《

重大

合 同 暨 关 联 交 易 提 示 性 公

告

》《

重大合同暨关联交易公

告

》，

及在后续定期报告中披

露进展情况

2、已签约尚未生效合同：

合同名称 签约时间 未能生效的原因 公司所做的工作

目前进展

情况

预计生效

时间

是否存在合

同无法履行

的风险

披露索引

伊朗德黑兰城

郊铁路延长线

项目

（

9830

万美元

）

2005

年

4

月

23

日

生效条件为业主取得项目

融资

。

目前业主尚未取得

项目融资

，

该合同尚未生

效

。

关注业主项目融资进

展

，

配合业主促进融

资工作中

。

该 合 同 尚

未生效

。

尚 无 法 预

计

尚无法确定

详 见 公 司 于

2006

年

4

月

20

日披露的

2006

年

《

第一季度报告

》

及在

后续定期报告中披露

进展情况

。

伊朗阿瓦士轻

轨一号线项目

(38.49

亿 人 民

币元

)

2006

年

12

月

合同的生效条件为公司收

到

5%

的预付款

，

业主获得

有关金融机构提供

85%

的

信贷融资

。

目前业主尚未

取得项目融资

，

该合同尚

未生效

。

关注业主项目融资进

展

，

配合业主促进融

资工作中

。

该 合 同 尚

未生效

。

尚 无 法 预

计

尚无法确定

详 见 公 司 于

2007

年

4

月

11

日

、

2011

年

4

月

28

日披露的

《

重大合同

公告

》《

重大项目进展

公告

》，

及在后续定期

报告中披露进展情况

德黑兰地铁六

号线项目合同

（

78.7

亿人民币

元

）

2012

年

5

月

9

日

合同的生效条件为业主向

公司支付预付款和项目保

险费的

15%

及管理费

（

三

项 费 用 约 合 计

7460

万 美

元

）；

业主开出以公司为受

益人的信用证

；

业主取得

合同金额

85%

的融资

。

目

前 业 主 尚 未 取 得 项 目 融

资

，

该合同尚未生效

。

关注业主项目融资进

展

，

配合业主促进融

资工作中

。

该 合 同 尚

未生效

。

尚 无 法 预

计

尚无法确定

详 见 公 司 于

2012

年

5

月

14

日披露

《

重大合

同公告

》，

及在后续定

期报告中披露进展情

况

德黑兰

1008

辆

碳钢地铁车供

货合同

112.17

亿 人 民

币元

）

2014

年

11

月

3

合同的生效条件为公司收

到预付金

。

合同的商务融

资 条 款 尚 未 在 合 同 中 约

定

。

尚未到达生效条件

。

该

合同尚未生效

。

商务融资条款双方正

进一步约定及商谈中

。

该 合 同 尚

未生效

。

尚 无 法 预

计

尚无法确定

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4

日

、

2014

年

12

月

26

日

、

2015

年

1

月

14

日 披

露的

《

重大合同暨日

常关联交易提示性公

告

》《

重大合同暨日常

关联交易公告

》《

重大

合同暨日常关联交易

进展提示性公告

》

几 内 亚 比 绍

Saltinho

水 电

站 项 目

EPC

总

承包合同

（

2.87

亿美元

）

2013

年

11

月

6

日

合同的生效条件为

：

获得

中国和几内亚比绍两国政

府有权部门的审批

；

几内

亚比绍电力公司与相关银

行 签 署 该 项 目 的 贷 款 协

议

。

目前贷款协议尚未签

订

。

该合同尚未生效

。

正在办理中国和几内

亚比绍两国政府有权

部门的审批及为几内

亚比绍电力公司与相

关银行签署该项目的

贷款协议提交项目融

资申请文件

该 合 同 尚

未生效

。

尚 无 法 预

计

尚无法确定

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8

日披露

《

重大合同

公告

》

及在后续定期

报告中披露进展情况

几 内 亚 比 绍

Saltinho

输变电

线路与变电站

项 目

EPC

总 承

包合同

（

2.59

亿美元

）

2014

年

4

月

24

日

合同的生效条件为

：

获得

中国和几内亚比绍两国政

府有权部门的审批

；

几内

亚比绍电力公司与相关银

行 签 署 该 项 目 的 贷 款 协

议

。

目前贷款协议尚未签

订

。

该合同尚未生效

。

正在办理中国和几内

亚比绍两国政府有权

部门的审批及为几内

亚比绍电力公司与相

关银行签署该项目的

贷款协议提交项目融

资申请文件

该 合 同 尚

未生效

。

尚 无 法 预

计

尚无法确定

详 见 公 司 于

2014

年

4

月

26

日披露的

《

重大

合同公告

》

及在后续

定期报告中披露进展

情况

俄罗斯航空零

件公开股份公

司商用汽车组

装厂项目合同

（

4.6

亿美元

）

2010

年

1

月

11

日

生效条件为业主取得项目

融资

。

目前业主尚未取得

项目融资

，

该合同尚未生

效

。

关注业主项目融资进

展

，

配合业主促进融

资工作中

。

该 合 同 尚

未生效

。

尚 无 法 预

计

尚无法确定

详 见 公 司 于

2010

年

1

月

12

日披露的

《

重大

项目公告

》，

及在后续

定期报告中披露的进

展情况

证券简称： 青海明胶 证券代码：000606� � � �公告编号：2015-001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字[2012]1484号文核准，公司于2012年12月向青海四维信用担保

有限公司、西宁城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6615万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5.13元，共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339,349,5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

人民币31,286,016.45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08,063,483.55元。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已于2012年12月10日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审验， 并出具了国浩验字 [2012]�

707A255号《验资报告》。

本次募集资金的投向为收购并增资柳州市宏升胶原蛋白肠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升肠衣” ），并

用于建设年产4亿米胶原蛋白肠衣生产线技改项目。

二、募集资金管理与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与保荐机构民

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市五四支行（以下简称“中行

五四支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详见2013年1月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2年底，公司使用募集资金1亿元用于收购宏升肠衣100%股权；

2014年1月，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1000万元增资宏升肠衣用于建设年产4亿米胶原蛋白肠衣生产线技改

项目；

2014年12月26日， 经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对部分募集资金用途进行了变

更，变更后的投资项目如下：

序号

变更后拟投资项目

及用途

变更前已

投资金额

变更后拟再

投资金额

具体投资项目 说明

1

增资宏 升肠 衣建 设

年产

1.8

亿米胶原蛋

白肠衣 生产 线项 目

和永久补充 宏升 肠

衣流动资金

1000

万元

12,000

万元

建设年产

1.8

亿米

胶原蛋白肠衣生

产线项目

项目总投资

5810.52

万元

，

已投

入

1000

万元

，

尚需再投入

4810.52

万元

。

永久补充宏升肠

衣流动资金

扣除生产线项目尚需再投入的

资金后其余

7189.48

万元用于永

久补充宏升肠衣流动资金

。

2

永久补 充公 司流 动

资金

0

7806.35

万元

+

利息收入

———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均用于永久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截止公告日， 公司募集资金用于建设年产1.8亿米胶原蛋白肠衣生产线项目及永久补充宏升肠衣流动

资金的1.2亿元募集资金已由公司在中行五四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转入宏升肠衣在浦发银行柳州分行

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7806.35万元及利息收入363.99万元已从中行五四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转入公司一般存款账户。

至此，公司在中行五四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已使用完毕。

三、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截至公告日，公司在中行五四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105015825748）余额为0元，经

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三方商议，依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于 2015年1月 20�日办理了该

募集资金账户的注销手续。该专户注销后，公司原与保荐机构民生证券、开户银行中行五四支行签署的《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特此公告。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2015年 1月 23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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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46� � � �证券简称：青青稞酒 公告编号：2015-004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颁发的《青稞酒发酵

优良酵母群体及其应用技术》、《青稞酒特征风味物质研究》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青稞酒发酵优良酵母群体及其应用技术》

1、完成单位：江南大学、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2、组织鉴定单位：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3、鉴定意见：

（1）提供的资料齐全，符合鉴定要求。

（2）项目首次系统剖析了青稞酒酿造酵母菌群结构，发现了青稞酒中独有的酵母种类

Saccharomyces� uvarum与Saccharomyces� servazzii及其与典型清香型白酒酵母理化特征的差异，其中，采

用青稞汁培养时， 青稞菌株Saccharomyces� cerevisiae的乙醇产量明显高于典型清香型白酒酵母， 青稞菌株

Pichia� anomala的酯类物质生成量远高于典型清香型白酒酵母。

（3）首次建立了以现代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青稞酒酵母遗传多样性分析方法和基于"原

位"代谢特征的关键风味功能微生物的鉴定方法，并筛选获得了优良性能的青稞酒酿酒酵母，确定了

青稞酒关键风味功能微生物为Pichia� anomala。

（4）项目获得的青稞酒酿酒酵母在青稞酒生产中替代了原有的活性干酵母，青稞酒品质

得到明显提高，且青稞酒产量提高了10%左右。

鉴定委员会认为，项目总体技术水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一致同意通过鉴定。

二、《青稞酒特征风味物质研究》

1、完成单位：江南大学、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2、组织鉴定单位：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3、鉴定意见：

（1）提供的资料齐全，符合鉴定要求。

（2）项目运用现代分离与鉴定技术，首次检测到原料青稞微量成分112种，其中萜烯类

化合物18种。 应用气质联用闻香仪（GC-O）技术，在青稞酒中共检测到118种香气化合物，定性物质

111种； 通过GC-O、 顶空固相微萃取技术 （HS-SPME） 结合气质联用仪 （GC-MS）、 香气贡献指数

（OAV）等技术，发现青稞酒原酒和成品酒中10种重要香气物质为3-甲基丁醛、乙酸乙酯、辛酸乙酯、β-

大马酮等。

（3）研究并比较了重要香气化合物浓度及其量比关系，确定了青稞酒风味物质的数据模

型。 首次在青稞原酒中定量了11种萜烯，包括α-蒎烯、d-柠檬油精、γ-萜品烯、β-大马酮、土味素

等，浓度在2.08～2.80mgL-1。 首次发现青稞原酒β-大马酮与土味素的比值在7.68～12.83；苯甲醛与芳香

族合计的比值恒定在0.19～0.20；2-苯乙醇与总芳香族化合物之比稳定在0.37左右；3-苯丙酸乙酯与芳香

族化合物的比值为0.39～0.40。

（4）该成果应用在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过程中，在优化工艺，科学评价

与控制产品质量等方面作用明显，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对青稞酒的独特风格和创新发展奠

定了理论基础。

鉴定委员会认为，项目总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一致同意通过鉴定。

上述科学技术鉴定成果证书的取得，提升了产品品质及产量，优化了工艺，有利于科学评价与控制产

品质量，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